
A. 第一部份：個人帳戶持有人的身分辨識資料 

第1欄 帳戶持有人的姓名：填寫您於身分證明文件上的姓名，例如您向本行提供的
身分證或護照上的姓名。

第2欄 出生日期：請按西元「日／月／年」格式填寫您的出生日期。 

第3欄 出生地：請提供您的出生城市以及出生國家／地區。

第4欄 現行居住地址：請於欄位內填寫完整地址*。 
*請勿使用郵政信箱或代收地址、第三人之地址或者金融機構的地址。

第5欄 通訊地址：如果您的通訊地址與現行居住地址不同，請填寫通訊地址。

B. 第二部分 : 稅務居住者國家/地區及其稅籍編號或具相當功能之辨識碼 

此編號依您的稅務居住者國家/地區而定。如您是本地稅務居住者，稅籍編號應為身
分證字號或統一證號。

經合組織(OECD)已提供可接受的編號及格式相關資料。您可瀏覽以下網站
<http://www.oecd.org/tax/automatic-exchange/crs-implementation-and-
assistance/tax-identification-numbers/>。

如您無法提供稅籍編號，請註明理由A、B或C。如選取B，請填寫欄位以說明帳戶
持有人無法取得稅籍編號之原因。

C. 第三部分 :  聲明及簽署

您必須是第一部分所述的個人，或者未成年之帳戶持有人之法定監護人。

第1欄 請簽署表格，簽署樣式須與本行留存之印鑑相符。

第2欄 請按西元「日／月／年」格式在表格上填寫日期。

第3欄 以正楷填寫您的姓名。

第4欄 如果您為未成年之帳戶持有人之法定監護人，請敘明您的身分。

如您對判定您的稅務居住之國家/地區有任何疑問，請瀏覽上述OECD網站或諮詢您
的稅務顧問。本公司無法提供任何稅務意見。 

請於下表填寫
(i) 帳戶持有人為稅務居住者之國家/地區；及
(ii) 於該國家/地區稅籍編號。

1.本人確知，本表所含資訊、相關帳戶持有人及任何應申報帳戶資訊(以下合稱本表之資訊)，依據稅捐稽徵法及作業辦法等相關規定，將可能由滙豐(台灣)商
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滙豐台灣)提供至本地稅捐稽徵機關，經由政府間協定進行稅務目的金融帳戶資訊交換，提供帳戶持有人具稅務居住者身分之國家/
地區稅捐稽徵機關。
2.本人同意，滙豐台灣得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本表之資訊，依應適用之法令或與滙豐台灣簽訂之合約、協議、約定書、總約定書或其他交易文件所約定之目的，
將本表之資訊提供、分享或揭露予其他滙豐集團成員(包含滙豐控股公司HSBC Holdings PLC及其下所有子公司與關係企業)。 
3.本人聲明，與本表相關之所有帳戶，本人為帳戶持有人(或未成年帳戶持有人之法定監護人)。
4.本人聲明，就本人所知所信，於本自我證明所為之陳述均正確且完整。
5.本人承諾，如狀態變動且影響本表第一部分所述個人之稅務居住者身分，或所載資料不正確或不完整，本人會在30日內通知滙豐台灣，並在狀態變動後90
日內提供滙豐台灣一份經適當更新並簽暑之自我證明表格(CRS-I)及相關說明。

1.帳戶持有人姓名 姓氏 名字

國家/地區 郵政編號/郵遞區號

國家/地區

D D

郵政編號/郵遞區號

城市(非必填) 國家/地區

(西元日/月/年)/
M M Y Y Y Y
/

D D
/

M M Y Y Y Y
/

例：王 例：大偉
中間名(若有)

4.現行居住地址

簽署
(簽章樣式須與本行之留存帳戶指示印鑑相同)

姓名

日期
(日/月/年)

身分
(若簽署人非帳戶持有人，請敘明簽署本表之身分)

帳戶持有人如同時為2個以上國家/地區稅務居住者，請填寫所有其他稅務居住者之國家/地區。本表若不敷使用，請另頁書寫。
如無法提供稅籍編號，於下列欄位填寫適用之理由A、B或C：

理由A–帳戶持有人為稅務居住者之國家/地區未核發稅籍編號
理由B–帳戶持有人無法取得稅籍編號(請說明帳戶持有人無法取得稅籍編號原因)
理由C–帳戶持有人毋須提供稅籍編號(限於該帳戶持有人為未要求蒐集稅籍編號國家/地區國內法稅務居住者)

2.出生日期

稅務居住者國家/地區

(1)

(2)

(3)

稅籍編號 若無法提供稅籍編號
請填寫理由A、B或C

如選取B，
請說明帳戶持有人無法取得稅籍編號之原因

3.出生地

5.通訊地址
(與現行居住地址不同時，
填寫此欄)

第一部份：個人帳戶持有人身分辨識資料

第二部分 : 稅務居住者國家/地區及其稅籍編號或具相當功能之辨識碼 

第三部分 : 聲明及簽署

S.V.

請注意：如您的現行居住地址與您留存於本行之居住地址資訊不一致，請攜帶相關證明文件(例：三個月內的公共事業帳單)，並親臨分行
完成您的個人資料變更以及自我證明表格。

請注意：如您的通訊地址與您先前留存於本行之資訊不一致，請您先透過網路銀行、客服中心或者親臨分行更改您的個人資料，再提供
您的自我證明表格。

自我證明表格 - 個人 (CRS-I) 填寫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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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注意：如有修改請於修改處簽章，簽章樣式須與本行留存之帳戶指示印鑑相同，否則滙豐將不予受理。

http://www.oecd.org/tax/automatic-exchange/crs-implementation-and-assistance/tax-identification-numbers/

